
MV_RR_CNG_0082 定碳定硫分析仪检定规程 

1. 定碳定硫分析仪检定规程说明 

 
编号 JJG395-1997 
名称 

（中文）定碳定硫分析仪检定规程 

（英文）Verification Regulation For Carbon－Sulfur Analyzer 
归口单位 上海市技术监督局 
起草单位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

江苏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
主要起草人 任淑贞  (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) 
批准日期 1997 年 9 月 1 日 
实施日期 1998 年 3 月 1 日 
替代规程号  
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、使用中和修理后高频炉红外碳硫分析仪的

检定。 
主要技术 
要求 

1 外观与通电检查 
2 示值误差 

3  重复性(相对标准偏差)  C：≤1.0％ 
                  S：≤4.0％ 
4  分析时间 ≤1 min 
5  称量稳定性 ≤0.002g 

是否分级       否  
检定周期（年）        2 
附录数目        2 
出版单位 中国计量出版社 
检定用标准物质  

 
相关技术文件  

 
备注  

2. 定碳定硫分析仪检定规程摘要 

一  概    述  

红外碳硫分析仪(以下简称仪器)主要用于测定金属、矿石、陶瓷等物质中所含碳及硫成

份的含量，其原理是将一定重量的样品加助熔剂后在高频炉中高温加热燃烧，使样品中的碳、

硫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气体，在载气的带动下经过气路处理系统进入二氧化

碳和二氧化硫的检测室，利用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分别在 4260nm 及 7400nm 处，具有很强

的特征吸收这一特性，通过测量气体吸收光强分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含量，从而得到样

品中碳、硫成份的百分含量。仪器的工作原理框图如下： 

 
 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二  技术要求  

1  外观与通电检查 
1.1  仪器应有下列标志：仪器名称、型号、制造厂名、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及编

号、制造日期和仪器的编号。 
1.2  仪器外观不应有影响仪器正常工作的机械损伤。 
1.3  仪器的各紧固件和电缆接插件均应紧固，插接良好。各功能键应完好，工作正常。 
1.4  仪器的指示表盘刻度及字体要清晰，数字显示完整。 
2  示值误差 

对不同测量范围，其测得的平均值与标准值之差(称示值误差)不得超过表 1 规定。 

表 1 
含碳量(%) 示值误差(%) 

＞0.0010～0.0100 
＞0.010～0.100 
＞0.100～1.000 
＞1.00～3.00 

±0.0005 
±0.005 
±0.010 
±0.03 

含硫量(%) 示值误差(%) 
＞0.0010～0.0100 
＞0.010～0.100 
＞0.100～0.300 

±0.0005 
±0.005 
±0.010 

 
3  重复性(相对标准偏差) 

C：≤1.0％ 
S：≤4.0％ 

4  分析时间 
≤1 min 

5  称量稳定性 
≤0.002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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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 检定条件  

6  环境条件 
6.1  环境温度：(15～30)℃ 
6.2  相对湿度：≤80％；对测定碳硫含量在 0.0010％～0.0100％范围时，相对湿度≤60

％。 
6.3  供电电源：(220±4.4) V，(50±1) Hz 
6.4  周围无强烈振动，无强电、磁场干扰，无腐蚀性气体存在。 
7  检定用主要设备与材料 
7.1  碳硫标准物质 
采用国家计量行政部门批准的钢铁成份分析国家一级、二级标准物质，其不确定度均小

于示值误差的 1/3。 
7.2  秒表。 
7.3  1 g 标准砝码，三级。 

四  检定方法  

8  外观检查 
凭目视及手感，按 1.1～1.4 款的要求进行检查。 
9  检定前准备 
9.1  按说明书要求预热仪器 
9.2  仪器校准 
在第 2 条所列不同碳、硫含量范围内各选一种标准物质，对仪器进行校准。 
10  示值误差检定 
在第 2 条所列不同碳、硫含量范围内各选一种钢铁标准物质(含量低于校准用标准物质)，

分别重复测量 3 次，计算平均值与标准值的差值即为该范围的仪器示值误差。 

Δ＝X
-
－X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 

式中  Δ——示值误差； 

X
-
——3 次测量的平均值，(％)； 

Xr——标准值，(％)。 
11  重复性检定 
选含碳量在(0.100％～1.000％)范围，含硫量在(0.010％～0.100％)范围内的一种钢铁标

准物质，每次称取样品 0.5 g，重复测定 7 次，按式(2) (3)计算标准偏差及相对标准偏差。 

 
 

i
?

=

n
 

1
 (Xi －X

- 
)2 

δx＝ n－1 
(2) 

 

 



δxR＝ X
-
 

×10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(3) 

式中  δx——标准偏差，(％)； 
n——测定次数(一般 n＝7)； 
Xi——第 i 次测量值，(％)； 

X
-
——n 次测量算术平均值，(％)； 

δxR——相对标准偏差，(％)。 
12  分析时间检定 
在进行第 11 条检定的同时，从样品开始燃烧时用秒表计时至测量结束停止计时，所需

时间即为分析时间。 
13  称量稳定性检定 
用 1 g 标准砝码，连续称重 6 次，其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为称量稳定性。 

五 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 

14  按本规程检定合格的发给检定证书，不合格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，并指明不合格

的项目。 
15  检定周期一般为 2 年。仪器如经搬动、修理或发现测量结果有疑问时，可随时进行

检定。 

 
 
注：需要查阅全文，请与出版发行单位联系。 

 


